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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聯會國(反恐怖主義措施)(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報告的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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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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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5條(該條例第6條) ⎯⎯ 凍結財產  
 
19. 條例草案第5條把保安局局長根據該條例第6條凍結恐怖分子
資金的權力，擴展至同時涵蓋恐怖分子不屬資金的財產，並賦權保安

局局長授權檢取被凍結財產，以防止該等財產被調離香港。  
 
20. 吳靄儀議員、何秀蘭議員及余若薇議員均認為，採用“有合理
理由懷疑”作為凍結財產的驗證標準，實有可作商榷之處，因為保安局
局長無須向法庭提出申請，便可凍結任何純屬懷疑是恐怖分子財產的

財產，為期長達兩年。  
 
21.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楊艾文先生及香港律師會 (兩個曾向法案委
員會提交意見書的人士和團體 )亦提出了類似的關注。他們認為應以
《販毒(追討得益)條例》(第405章)和《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
章)中用作限制處理涉及罪行的財產的較為人熟悉的機制，完全取代新
訂第6條所訂的整個擬議凍結財產機制。此外，根據《販毒(追討得益 )
條例》和《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限制令可由法官在內庭應單方

面提出的申請而發出。此舉可令第三者並不知悉有關的司法程序。  
 
22. 政府當局指出，“合理懷疑”不能單以個人因素作為基準。是否
有合理理由懷疑以支持作出凍結行動的驗證標準，一部分涉及主觀元

素，亦即保安局局長必須真正懷疑有關財產是恐怖分子財產；另一部

分則涉及客觀元素，亦即必須有合理理由導致產生該項懷疑。此等理

由可源自其他人提供的資料，但它們必須是任何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

相關情況後，均認為是導致產生懷疑的合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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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府當局亦解釋，就凍結恐怖分子財產而言，迅速採取行動

實至為重要。此情況有別於《販毒(追討得益)條例》和《有組織及嚴重
罪行條例》，該兩條條例主要用作沒收已犯罪行的得益。因此，為求

審慎起見，當局不能低估在現今科技和有關安排下，資金可於一瞬之

間由一個司法管轄區轉移至另一司法管轄區，而不屬資金的財產也可

快速變現或被運離香港。經審慎考慮到該條例第 17條已訂有上訴機
制，政府當局因此建議把根據現行第6條凍結恐怖分子資金的機制，同
時適用於恐怖分子不屬資金的財產。此外，如出現錯誤作出凍結的情

況，也可根據該條例第18條向受屈人士作出賠償。  
 
24. 政府當局亦證實，凍結令和限制令的法律效力基本上相同。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所訂的限制令，旨在禁止任何人處理被告人

持有或控制的任何可變現財產，而新訂第6條所訂的凍結通知，則指示
任何人不得提供有關通知所指明的懷疑是恐怖分子財產的財產。根據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15(11)條，限制令所指明的任何財產如屬
不動產，為施行《土地註冊條例》(第128章)，該命令須被視為涉及土
地的文書，並可在土地註冊處註冊為涉及土地的文書。條例草案新訂

第6(9)條亦載有類似條文。  
 
25. 委員詢問就不屬資金的恐怖分子財產而言，應如何詮釋新訂

第6(1)條所訂“提供”一詞。他們認為居住在根據該條文被“凍結”的住宅
單位的人，不應被視作“提供”該單位予其本人。  
 
26. 政府當局證實，持有根據新訂第6條被 “凍結 ”的住宅單位的
人，並不會被視作“提供”有關財產予其本人。此情況與安理會第1373
號決議第1(c)段及特別組織所提出第III項特別建議的用意一致，其目的
均在於防止提供資金及其他資產予恐怖分子／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

並禁止恐怖分子／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調動資金及其他資產。為了更

清晰反映上述用意，政府當局同意按照委員的建議，在新訂第6條中以
“處理”取代“提供”，並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所訂“處理”一詞的
定義為藍本，在新訂第6條界定“處理”一詞的定義。  
 
27. 政府當局亦接納委員的建議，同意在新訂第 6(10)條加入條
文，訂明保安局局長只可在有合理理由懷疑有關的恐怖分子財產會被

調離香港的情況下，才可指示檢取該等財產。  
 
該條例第7條  ⎯⎯ 禁止向恐怖分子及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供應資金  
 
28. 委員指出，該條例第7條的範圍超出了安理會第1373號決議第
1(b)段的規定，該段要求各國把下述行為定為罪行：有關國家的國民或
有人在該國領土內，以任何手段直接或間接地故意提供或籌集資金，

意圖將之用於進行恐怖主義行為，或知悉有關資金將用於進行此種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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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經考慮委員的意見後，政府當局同意修訂該條例第7條，使該
條文貼近安理會第1373號決議第1(b)段的擬定方式。在修訂該條文時，
政府當局亦會參考新西蘭《2002年制止恐怖主義法令》，進一步改善
新訂第7條的草擬方式，訂明凡將資金的“全部或部分用於作出一項或
多於一項恐怖主義行為”，即屬犯罪。  
 
該條例第8條  ⎯⎯ 禁止向恐怖分子及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提供資金等  
該條例第9條  ⎯⎯ 禁止向恐怖分子及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供應武器  
 
30. 鑒於安理會第1373號決議第1(d)段似乎未有規定，任何普通市
民如向恐怖分子及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提供資金，即屬犯罪，吳靄儀

議員及涂謹申議員認為該條例第8條的涵蓋範圍過於廣泛。  
 
31. 政府當局表示，主要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及歐洲司法管轄區

在實施安理會第1373號決議時，均採用了訂定刑事罪行的方式處理。
政府當局亦指出，安理會第1373號決議採用了非常廣泛的方式，處理
有關制止資助恐怖主義活動的事宜。為協助各國釐定優先考慮的事

項，以實施該決議規定採取而範圍廣泛的措施，聯合國反對恐怖主義

委員會 (下稱“反恐委員會”)已表示首先會檢視會員國是否已制定有效
的反恐怖主義法例，以涵蓋和該決議(包括第1(b)及1(d)段)有關的所有
範疇的活動，並尤其集中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活動的行為。反恐委員會

亦解釋，把重點放在制定法例之上，是基於各國如未訂立有效的法律

架構，便不能訂定行政機制以防止及制止恐怖主義活動，或將恐怖分

子及其支持者繩之於法。  
 
32. 吳靄儀議員認為在該條例第8及9條採用“有合理理由相信”的
意念元素，是一項過低的標準，因為恐怖分子及恐怖分子組織不會公

然宣示本身是恐怖分子。因此，除非涉案人知道某人及某組織是恐怖

分子及恐怖分子組織，否則，裁定普通市民觸犯有關的刑事罪行是錯

誤的做法。已在憲報公布某組織是恐怖分子組織，是一項既不足夠，

亦不穩妥的準則。因此，吳議員建議以“罔顧”取代第8及9條所訂“有合
理理由相信”的意念元素。這是客觀的驗證標準，所須證明的是對一個
正常謹慎的人而言，所涉及的危險是否明顯。如將“罔顧”的元素應用
於第8及9條，控方須證明犯案者  ⎯⎯ 
 

(a) 沒有考慮有關人士是否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而
在有關情況下，有明顯的危險顯示有關人士是恐怖分子或與

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或  
 
(b) 已認知存在有關人士是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的危

險，但仍然作出有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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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將會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罔顧”取代第8及9條所
訂“有合理理由相信”的意念元素。  
 
33. 政府當局回應委員的查詢時澄清，該條例並沒有推定任何人

知悉存在憲報所刊登的通知或命令或知悉其內容。該條例第4(5)及5(4)
條所訂的推定，目的是使控方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無須證明被

指明的人或財產是恐怖分子、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或恐怖分子財產 (視
屬何情況而定)。然而，當任何人被指控干犯涉及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
子有聯繫者的罪行(例如第7、8或9條所訂罪行)，控方仍須證明該人明
知與其有事務往來的人是或罔顧該人是否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

繫者。有關指明已在憲報刊登的事實，並不推定或證明被告人懷有所

需的犯罪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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